
屯門區議會 

2014-2015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第八次會議記錄 

 

日 期 ： 20 15 年 2 月 3 日 (星 期 二 )  

時 間 ： 上 午 9 時 34 分  

地 點 ：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古 漢 強 先 生 (主 席 )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1  會 議 結 束  

龍 瑞 卿 女 士 (副 主 席 )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梁 健 文 先 生 ,  B B S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上 午 9 : 3 2  會 議 結 束  

蘇 炤 成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嚴 天 生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陳 雲 生 先 生 ,  M H ,  J P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陶 錫 源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朱 耀 華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江 鳳 儀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陳 有 海 先 生 ,  M H ,  J P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4 7  會 議 結 束  

黃 麗 嫦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4 0  會 議 結 束  

蘇 愛 群 女 士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李 洪 森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9  會 議 結 束  

何 杏 梅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4 9  會 議 結 束  

林 頌 鎧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7  會 議 結 束  

徐  帆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1  會 議 結 束  

程 志 紅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上 午 1 0 : 3 6  

陳 文 華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4  會 議 結 束  

周 錦 祥 先 生 ,  M H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陳 文 偉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1 0 : 0 0  會 議 結 束  

張 恒 輝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雲 天 壯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3  會 議 結 束  

龍 更 新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何 君 堯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1 0 : 0 8  會 議 結 束  

朱 順 雅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3  會 議 結 束  

曾 憲 康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1 0 : 0 1  會 議 結 束  

蘇 嘉 雯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上 午 9 : 3 0  會 議 結 束  

胡 慧 敏 女 士 (秘 書 )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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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邀 嘉 賓  

貝 念 仁 先 生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海 港 工 程 部 高 級 工 程 師 ╱ 區 域  

陸 建 建 先 生  海 事 處 海 事 主 任 ╱ 牌 照 及 關 務 (二 )  

蘇 皓 雪 女 士  馬 海 (建 築 顧 問 )有 限 公 司 建 築 師  

梁 康 怡 先 生  馬 海 (建 築 顧 問 )有 限 公 司 建 築 助 理  

 

列 席 者  

劉 淦 權 先 生 ,  J P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
勞 俊 衡 先 生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 

古 潔 儀 女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一 )  

葉 慧 明 女 士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地 區 設 施 )  

梁 錦 威 先 生 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工 程 督 察  

黃  瑩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建 築 師 (工 程 )七  

柯 慧 兒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新 界 北 )  

黃 樹 恩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成 麗 金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馬 錦 榮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西 )文 化 推 廣  

唐 東 傑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屯 門 區 )  

甄 偉 鵬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策 劃 事 務 )二  

莫 慶 祥 先 生  屯 門 地 政 處 行 政 助 理 ╱ 地 政  

鄭 文 燕 女 士  警 務 處 屯 門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社 區 聯 絡 主 任  

 

缺 席 者  

吳 觀 鴻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員    

陳 樹 英 女 士  屯 門 區 議 員    

林 德 亮 先 生 ,  M H ,  J P  屯 門 區 議 員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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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歡 迎 詞   

 主 席 歡 迎 委 員 出 席 地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(下 稱 「 地 委 會 」 )第

八 次 會 議 ， 以 及 各 政 府 部 門 代 表 列 席 會 議 。  

 

2 .  主 席 提 醒 各 委 員 ， 如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事 項 涉 及 其 個 人 利 益 ， 應

在 討 論 該 事 項 前 作 出 申 報 。 他 會 根 據 《 屯 門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 》 第

3 9 (1 2 )條 ， 決 定 就 某 事 項 披 露 利 益 關 係 的 委 員 可 否 就 該 事 項 發 言

或 參 與 表 決 ， 可 否 留 在 席 上 旁 聽 ， 或 應 否 避 席 ， 而 所 有 作 出 利 益

聲 明 的 個 案 均 會 記 錄 在 會 議 記 錄 內 。  

 

 

委 員 告 假 事 宜   

3 .  秘 書 處 沒 有 收 到 委 員 的 告 假 申 請 。  

 

 

通 過 會 議 記 錄  

2 0 14 -2 01 5 年 度 第 七 次 會 議 的 會 議 記 錄  

 

4 .  委 員 會 一 致 通 過 上 述 會 議 記 錄 。  

 

 

討 論 事 項   

( 1 )  「 第 五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屯 門 區 籌 備 委 員 會 工 作 小 組 」 及

「 20 14 -2 01 5年 屯 門 區 節 日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」的

工 作 安 排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 01 5年 第 1號 )  

 

5 .  主 席 表 示，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的 任 期 一 般 為 八 個 月，故 此，「 第

五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屯 門 區 籌 備 委 員 會 工 作 小 組 」 及 「 201 4- 2 01 5 年

屯 門 區 節 日 大 型 擺 設 及 燈 飾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」(下 稱「 燈 飾 工 程 工 作

小 組 」)的 任 期 將 於 本 年 3 月 中 旬 完 結。然 而 上 述 工 作 小 組 均 仍 有

相 關 的 工 作 尚 未 完 成 ， 如 跟 進 本 年 4 月 2 5 日 至 5 月 3 1 日 舉 行 的

第 五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(下 稱 「 港 運 會 」 )的 比 賽 情 況 ， 以 及 督 導 承 辦

商 完 成 更 換 及 拆 除 農 曆 新 年 燈 飾 等 。  

 

6 .  有 委 員 認 為 燈 飾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需 於 拆 除 農 曆 新 年 燈 飾 後 進 行

檢 討 ， 並 查 詢 有 關 工 作 小 組 可 否 於 任 期 完 結 前 就 20 1 5-2 0 16 年 度

的 燈 飾 提 供 意 見 。  

 

7 .  主 席 回 應 指 上 述 工 作 小 組 過 往 會 於 最 後 一 次 會 議 中 檢 討 燈 飾

的 成 效 ，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可 按 過 去 做 法 適 時 進 行 檢 討 。 此 外 ， 如

議 員 對 來 年 的 燈 飾 有 任 何 意 見 ， 可 於 檢 討 會 議 中 提 出 。  

 

8 .  上 述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組 會 適 時 進 行 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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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 

9 .  由 於 沒 有 委 員 反 對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 按 照 過 往 的 做 法 ， 向 區

議 會 提 出 延 續 上 述 兩 個 工 作 小 組 的 任 期 至 本 屆 地 委 會 的 任 期 完

結 。  

 

( 2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園 景 美 化 工 程  

  (地 委 會 文 件 2 01 5年 第 2號 )  

 

1 0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省 覽 文 件 。 由 於 沒 有 委 員 反 對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

是 項 8 0 萬 元 的 工 程 撥 款 。  

 

 

( 3 ) 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康 樂 及 休 憩 場 地 進 行 緊 急 及 小 額 改 善

工 程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3 號 )  

 

1 1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省 覽 文 件 。 由 於 沒 有 委 員 反 對 ， 主 席 遂 宣 布 通 過

是 項 7 0 萬 元 的 緊 急 及 小 額 改 善 工 程 撥 備 。  

 

 

( 4 )  屯 門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提 升 工 程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4 號 )  

 

1 2 .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下 稱 「 康 文 署 」 )唐 東 傑 先 生 表 示 ， 現 時

屯 門 區 三 間 公 共 圖 書 館 ， 即 屯 門 、 大 興 及 蝴 蝶 邨 公 共 圖 書 館 均 設

有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， 部 分 設 於 屯 門 公 共 圖 書 館 的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組 件

至 今 已 經 使 用 接 近 1 5 年，系 統 已 出 現 老 化，所 攝 錄 的 影 像 效 果 欠

佳 ， 影 像 儲 存 及 搜 畫 方 面 的 效 率 亦 頗 低 。 此 外 ， 三 間 圖 書 館 現 時

系 統 內 鏡 頭 數 量 未 能 覆 蓋 所 有 設 施 ， 保 安 方 面 未 臻 完 善 。 建 議 提

升 閉 路 電 視 系 統 ， 以 改 善 攝 錄 質 素 及 儲 存 效 率 ， 並 擴 闊 閉 路 電 視

的 覆 蓋 範 圍，以 加 強 三 間 圖 書 館 的 保 安 管 理，預 算 開 支 為 9 8 萬 2

千 元 。  

 

1 3 .  由 於 沒 有 委 員 反 對，主 席 遂 宣 布 地 委 會 通 過 是 項 9 8 萬 2 千 元

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 

 

 

 

報 告 事 項   

( 1 )  社 區 參 與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5 號 )  

 

1 4 . 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鑑 於 青 田 遊 樂 場 噪 音 滋 擾 的 投 訴 有 上

升 的 趨 勢 ， 康 文 署 計 劃 在 園 內 的 涼 亭 安 裝 隔 音 屏 障 及 放 置 盆 栽 ，

以 阻 隔 聲 音 擴 散 。  

 

1 5 .  召 集 人 續 表 示，工 作 小 組 已 就 現 行 社 區 會 堂 /中 心 的 租 場 安 排

提 出 意 見 ，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(下 稱 「 民 政 處 」 )會 研 究 可 行 的 改 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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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方 案 。  

 

1 6 .  有 委 員 指 出 ， 良 景 社 區 中 心 禮 堂 的 投 影 機 已 損 壞 一 個 多 月 ，

建 議 民 政 處 盡 快 進 行 維 修 。 主 席 遂 請 秘 書 處 與 民 政 處 跟 進 事 件 。  

 

[會 後 補 註：秘 書 處 於 會 後 已 把 上 述 意 見 轉 交 民 政 處 跟 進。民 政 處

已 安 排 機 電 工 程 署 (下 稱 「 機 電 署 」 )作 出 調 查 並 發 現 投 影 機 可 如

常 運 作，但 投 影 機 的 支 撐 架 已 損 壞。機 電 署 已 安 排 於 本 年 4月 更 換

投 影 機 的 支 撐 架 。 ]  

 

1 7 .  主 席 宣 布 地 委 會 通 過 康 體 發 展 督 導 小 組 、 社 區 閱 讀 督 導 小 組

及 地 區 藝 術 督 導 小 組 合 共 九 份 撥 款 申 請 及 活 動 計 劃 建 議 書 。 有 關

申 請 將提交 2 月 13 日 舉 行 的 財 務、行 政 及 宣 傳 委 員 會 會 議 尋 求 通

過。款 額 超 過 1 0 萬 元 的 活 動，須 提 交 3 月 3 日 舉 行 的 區 議 會 會 議

通 過 作 實 。  

 

1 8 . 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。  

 

 

 

秘 書 處  

( 2 )  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6 號 )  

 

1 9 .  民 政 處 葉 慧 明 女 士 以 投 影 片 (附 件 一 )簡 介 第 27 區 防 波 堤 的 狀

況 。  

 

2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在 最 近 一 次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上 ， 成 員 對 以 下 防 波 堤

相 關 事 宜 表 示 關 注 ： ( a )由 防 波 堤 伸 延 出 海 的 行 人 橋 (非 法 僭 建 的

碼 頭 )會 否 對 海 面 構 成 危 險 ； ( b )防 波 堤 面 向 黃 金 海 岸 一 邊 海 域 有

數 艘 漁 船 停 泊 並 進 行 捕 魚 活 動 ； ( c )在 碎 石 堤 岸 上 種 植 是 否 可 行 ；

( d )清 拆 行 人 橋 的 安 排；以 及 ( e )長 遠 清 除 面 向 黃 金 海 岸 一 邊 碎 石 堤

岸 野 草 的 安 排 。 他 邀 請 了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下 稱 「 拓 展 署 」 )及 海

事 處 的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以 作 報 告 。  

 

2 1 .  海 事 處 陸 建 建 先 生 表 示，海 事 處 已 於 1 月 28 日 聯 同 民 政 處 、

地 政 處 及 拓 展 署 的 代 表 實 地 視 察 第 27 區 防 波 堤 附 近 水 域。其 後 ，

海 事 處 於 2 月 2 日 就 海 上 非 法 的 建 構 物 發 出 書 面 移 除 指 示 (限 期 至

3 月 2 日 )。此 外，就 數 艘 漁 船 停 泊 在 青 山 灣 水 域 一 事，經 查 證 後，

海 事 處 發 現 漁 船 停 泊 該 處 並 無 違 反 海 事 條 例 。 海 事 處 的 承 辦 商 會

每 天 清 理 海 上 漂 浮 的 垃 圾 ， 但 處 方 現 時 並 無 條 例 規 管 本 地 船 隻 排

放 生 活 污 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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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責人 

2 2 .  委 員 提 出 意 見 及 查 詢 ， 內 容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表 示 第 I I I 類 別 船 隻 可 以 泊 岸，而 停 泊 在 青 山 灣 一 帶 的 船 隻

並 非 第 I I I 類 別 ， 故 只 能 停 泊 在 海 中 ， 不 能 靠 岸 ；   

( i i )  指 出 漁 民 不 應 非 法 在 防 波 堤 加 建 行 人 橋 ， 認 為 地 政 處 及 海

事 處 有 責 任 清 除，而 海 事 處 應 為 漁 船 提 供 碼 頭，以 便 上 落；

以 及  

( i i i )  認 為 須 同 時 顧 及 漁 民 的 生 活 需 要 ， 作 出 合 理 的 安 排 。  

 

2 3 .  海 事 處 陸 先 生 補 充 表 示，處 方 的 海 上 巡 查 組 已 於 1 月 26 日 到

青 山 灣 一 帶 海 域 進 行 巡 查，並 已 就 海 上 非 法 的 建 構 物 發 出 1 7 張 書

面 移 除 指 示。由 於 裝 備 汽油舷外機的第 III 類別舷外機開敞式舢舨類

別 漁 船 不 可 於 屯 門 避 風 塘 內 停 泊 ， 故 只 可 停 泊 於 屯 門 避 風 塘外。  

 

2 4 .  主 席 重 申，由 於 青 山 灣 附 近 是 泳 灘，雖 然 漁 船 可 在 海 中 停 泊，

但 海 事 處 須 禁 止 漁 船 把 污 水 排 放 出 海 中 ， 他 希 望 海 事 處 可 從 速 與
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下 稱 「 食 環 署 」 )作 出 跟 進 。 此 外 ， 他 建 議 康 文

署 可 不 時 留 意 泳 灘 的 水 質 。  

 

2 5 .  就 碎 石 堤 岸 上 野 草 叢 生 的 情 況 ， 拓 展 署 貝 念 仁 先 生 回 應 表

示 ， 拓 展 署 負 責 防 波 堤 結 構 的 維 護 工 作 ， 在 有 需 要 的 情 況 下 ， 署

方 亦 會 安 排 清 除 防 波 堤 上 的 野 草 。 在 防 波 堤 項 目 工 程 完 畢 後 ， 署

方 會 進 行 一 次 徹 底 的 清 除 野 草 工 作 。 為 配 合 防 波 堤 的 美 化 工 程 ，

署 方 會 加 強 巡 查 防 波 堤 上 野 草 生 長 的 情 況 ， 並 作 出 跟 進 。 至 於 防

波 堤 上 的 僭 建 物 ， 署 方 待 地 政 處 實 施 政 府 土 地 管 制 行 動 後 ， 會 協

助 清 除 堤 岸 上 的 僭 建 物 及 雜 物 。 他 又 指 出 ， 碎 石 防 波 堤 主 要 的 功

能 是 阻 擋 海 浪 的 衝 擊 ， 故 此 在 碎 石 堤 岸 上 種 植 並 不 理 想 。  

 

2 6 .  地 政 處 莫 慶 祥 先 生 補 充 表 示 ， 處 方 已 於 2 月 2 日 張 貼 告 示 ，

要 求 任 何 非 法 佔 用 政 府 土 地 的 人 士 在 3 月 2 日 限 期 前 撤 離 防 波

堤 。 當 張 貼 告 示 完 畢 後 ， 處 方 會 實 施 政 府 土 地 管 制 行 動 。  

 

2 7 .  委 員 提 出 第 二 輪 意 見 及 查 詢 ， 內 容 綜 述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查 詢 拓 展 署 是 否 有 資 源 優 化 防 波 堤 碎 石 堤 岸 一 邊 的 去 水

道 ， 以 防 止 滲 水 及 蚊 患 ；  

( i i )  憂 慮 當 發 現 防 波 堤 上 野 草 叢 生 後 ， 拓 展 署 才 另 覓 資 源 清 除

野 草 會 較 需 時 ， 亦 會 引 起 投 訴 ， 故 查 詢 拓 展 署 是 否 有 資 源

長 遠 維 護 防 波 堤 ；  

( i i i )  憂 慮 防 波 堤 開 放 後，有 市 民 會 攀 爬 到 碎 石 堤 岸，造 成 危 險； 

( i v )  希 望 各 相 關 部 門 的 代 表 均 可 參 與 實 地 視 察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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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建 議 考 慮 於 防 波 堤 碎 石 堤 岸 的 一 邊 加 建 約 三 尺 高 的 圍 欄 ，

以 提 高 防 波 堤 的 安 全 性 。  

 

2 8 .  拓 展 署 貝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， 署 方 除 了 進 行 一 次 徹 底 的 清 除 野 草

行 動 外 ， 因 應 防 波 堤 的 美 化 工 程 ， 署 方 亦 會 增 加 巡 查 防 波 堤 的 次

數 ， 如 發 現 有 地 方 需 作 出 改 善 ， 署 方 會 作 出 跟 進 (如 清 除 野 草 )。

回 應 主 席 查 詢 拓 展 署 可 否 改 善 防 波 堤 的 去 水 道 時 ， 拓 展 署 貝 先 生

表 示 ， 有 關 維 護 防 波 堤 的 問 題 ， 署 方 可 於 會 後 與 民 政 處 再 作 視 察

以 便 跟 進 。  

 

2 9 .  主 席 請 秘 書 處 於 3 月 3 日 後 及 下 次 設 施 及 工 程 工 作 小 組 會 議

前 安 排 實 地 視 察 ， 並 邀 請 拓 展 署 、 地 政 處 、 海 事 處 及 食 環 署 代 表

出 席 。 此 外 ， 他 亦 請 上 述 部 門 代 表 於 下 次 委 員 會 會 議 中 報 告 跟 進

情 況 。  

 

[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本 年 3 月 4 日 安 排 實 地 視 察 第 2 7 區 防 波

堤 。 ]  

 

3 0 .  顧 問 公 司 梁 康 怡 先 生 表 示 ， 防 波 堤 工 程 約 於 本 年 3 月 竣 工 。

接 着 ， 他 以 投 影 片 (附 件 二 )簡 介 落 實 防 波 堤 入 口 指 示 牌 及 緊 急 預

撞 閘 的 安 排 ， 當 中 重 點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在 入 口 指 示 牌 加 上 「 屯 門 區 議 會 」 的 中 英 文 名 稱 ；  

( i i )  在 入 口 指 示 牌 加 上 防 波 堤 設 施 的 指 示 圖 ； 以 及  

( i i i )  在 防 波 堤 的 入 口 處 加 裝 墨 綠 色 的 緊 急 預 撞 閘 。  

 

3 1 .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(下 稱 「 總 署 」 )黃 瑩 女 士 補 充 表 示 ， 由 於 早 前

在 防 波 堤 的 工 程 地 點 發 生 偷 竊 案 ， 引 致 承 辦 商 需 要 重 鋪 一 段 電 纜

而 引 致 工 程 略 有 延 誤 。  

 

3 2 .  有 委 員 查 詢 可 否 採 用 其 他 更 美 觀 又 符 合 《 消 防 條 例 》 的 預 撞

閘 。 另 有 委 員 認 為 此 類 預 撞 閘 是 本 港 其 他 地 方 均 使 用 的 標 準 設

計 ， 故 無 須 繼 續 討 論 閘 口 的 設 計 ， 以 免 延 誤 工 程 。  

 

3 3 .  總 署 黃 女 士 回 應 表 示 ， 為 免 一 再 延 誤 工 程 ， 傾 向 先 按 投 影 片

所 示 的 方 式 加 裝 預 撞 閘 。 如 有 需 要 ， 可 容 後 再 作 出 修 改 。 她 指 出

為 符 合 《 消 防 條 例 》 ， 緊 急 出 入 口 加 裝 的 閘 口 須 為 消 防 車 可 衝 開

的 預 撞 閘 。 由 於 圓 柱 形 的 護 柱 須 經 人 手 開 鎖 才 可 打 開 ， 加 上 防 波

堤 入 口 處 沒 有 保 安 員 站 崗 ， 故 此 並 不 合 適 。 此 外 ， 如 不 在 入 口 處

加 裝 閘 口 ， 防 波 堤 違 例 泊 車 的 情 況 或 會 較 嚴 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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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4 .  主 席 宣 布 通 過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。  

 

( 3 )  第 五 屆 全 港 運 動 會 屯 門 區 籌 備 委 員 會 工 作 小 組 報 告  

 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7 號 )  

 

3 5 . 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表 示，港 運 會 的 開 幕 典 禮 將 於 4 月 2 5 日 於 紅

磡 香 港 體 育 館 舉 行，港 運 會 籌 委 會 已 為 1 8 區 每 區 預 留 4 0 0 張 開 幕

典 禮 的 入 場 劵。當 中 16 0 張 門 券 會 由 康 文 署 公 開 派 發、 8 0 張 門 券

會 經 由 康 文 署 交 予 屯 門 區 中 小 學 ， 其 餘 的 16 0 張 門 券 會 轉 交 屯 門

區 議 會 。 他 建 議 (一 )可 由 區 議 會 租 用 旅 遊 車 接 載 市 民 前 往 場 地 ，

或 ( 二 ) 可 透 過 秘 書 處 把 門 劵 分 發 予 有 興 趣 的 議 員 ( 每 人 最 多 五

張 )， 餘 下 的 門 劵 則 交 由 康 文 署 公 開 派 發 。  

 

3 6 .  有 委 員 對 上 述 建 議 (二 )表 示 支 持 ， 並 認 為 議 員 可 於 某 一 指 定

日 期 前 回 覆 秘 書 處 ， 以 便 安 排 。  

 

3 7 .  主 席 宣 布 委 員 會 同 意 上 述 建 議 (二 )的 安 排 ， 並 通 過 工 作 小 組

報 告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秘書處 

( 4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20 14 -2 0 15 年 度 文 化 活 動 工 作 計 劃

及 於 屯 門 區 舉 辦 的 文 娛 活 動 暨 屯 門 大 會 堂 使 用 率 匯 報  

 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8 號 )  

 

3 8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省 覽 文 件 。 委 員 對 文 件 沒 有 意 見 。  

 

 

( 5 )  屯 門 區 康 樂 、 體 育 及 休 憩 設 施 的 管 理 工 作 匯 報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9 號 )  

 

3 9 .  康 文 署 黃 先 生 表 示，每 年 4 月 1 日 至 1 5 日 期 間，屯 門 游 泳 池

及 屯 門 西 北 游 泳 池 的 暖 水 及 非 暖 水 游 泳 池 設 施 會 同 時 開 放 。 鑑 於

游 泳 人 士 一 般 只 集 中 使 用 有 暖 水 供 應 的 游 泳 設 施 ， 為 了 善 用 資 源

及 環 保，署 方 計 劃 於 4 月 1 日 至 1 5 日 期 間 只 提 供 暖 水 游 泳 設 施 ，

而 泳 館 內 其 他 泳 池 則 於 4 月 1 6 日 始 開 放 使 用。而 沒 有 暖 水 游 泳 設

施 的 賽 馬 會 仁 愛 堂 游 泳 池 會 於 4 月 1 日 開 放 使 用 。  

 

4 0 .  有 委 員 查 詢 為 何 湖 山 遊 樂 場 人 造 草 地 足 球 場 的 使 用 率 相 對 較

低 。  

 

4 1 .  康 文 署 黃 先 生 回 應 表 示 ， 人 造 草 地 足 球 場 相 對 草 地 足 球 場 開

放 的 節 數 較 多。草 地 足 球 場 每 月 開 放 6 0 節，而 人 造 草 地 足 球 場 則

開 放 27 0 節 。  

 

4 2 .  委 員 續 指 出 ， 兆 麟 運 動 場 的 使 用 率 為 1 00 %， 他 查 詢 是 否 有

「 霸 場 」，「 炒 場 」等 情 況 出 現。此 外，如 兆 麟 運 動 場 的 需 求 大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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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何 市 民 不 會 改 以 使 用 湖 山 遊 樂 場 。  

 

4 3 .  就 康 文 署 康 樂 、 體 育 及 休 憩 設 施 的 使 用 情 況 ， 主 席 表 示 稍 後

會 舉 行 會 議 ， 以 作 檢 討 。  

 

[會 後 補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於 本 年 3 月 25 日 舉 行 康 文 署 康 體 設 施 使 用

情 況 座 談 會 。 ]  

 

( 6 )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在 屯 門 區 公 共 圖 書 館 舉 辦 的 推 廣 活 動 暨 使

用 概 況 匯 報  

 (地 委 會 文 件 20 15 年 第 1 0 號 )  

 

4 4 .  主 席 請 委 員 省 覽 文 件 。 委 員 對 文 件 沒 有 意 見 。  

 

 

其 他 事 項   

4 5 .  沒 有 委 員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
 

 

 
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

4 6 .  主 席 宣 布 會 議 在 上 午 1 0 時 50 分 結 束 ，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20 15

年 4 月 1 4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9 時 30 分 舉 行 。  

 

 

 

 

 

屯 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日 期 ： 20 15 年 2 月 1 2 日  

檔 號 ： HA D  T MD C/ 13 /2 5 / D FMC /1 5  



美化第27區防波堤工程 
(DMW093) 

A 

B 



 A部分   
 於路面鋪設防滑物料 



A部分 



A部分 



A部分 



B部分 

加設警告牌 



綠化總綱圖
種樹方案 
(最終位置待定) 








